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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教学中，利润分配是企业账务处理的最后

一个环节，即在年底时将损益类账户的余额分别结转至

“本年利润”的借方和贷方，计算出利润总额，进行纳税调

整后再根据应纳税所得额乘以所得税率计算出所得税费

用，进而计算出净利润，最后根据法律上规定的利润分配

的顺序和计算方法进行利润分配，通过“利润分配”账户

进行核算，这是我们财务会计教材中利润分配部分通常

采用的模式。企业的利润分配是在 12月 31日当天进行

的，但实际当中的情况却复杂得多。企业的利润分配未必

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当天，关键点在于处理的时点问题。在

实际教学中，有必要探讨对不同情况下利润分配的处理，

以便于学生深入了解现实情况，为将来适应会计工作奠

定良好的基础。

一、资产负债表日之前进行利润分配

这是传统财务会计教学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学生

们熟悉的也恰恰是这种情况下的账务处理，实际上，一些

中小企业由于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在年底前大概能匡算

出企业的盈利状况，进而董事会在资产负债表日就可确

定出当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模式为：

1. 分配利润。年终，按照利润分配的顺序进行利润分

配。比如，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全年盈利

为 3 000 000元，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法定盈余公积，30%
的任意盈余公积，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800 000元。会

计分录如下：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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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财务会计教材及教学中，利润分配是会计处理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年末净利润核算出来之

后进行。但现实中有不少公司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进行利润分配的。因此，本文对于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及之后的利

润分配核算进行总结，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财务会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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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前或日后

进行利润分配的账务处理

与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口径应保持一致。所以方案②为

在计算判别比例时，应剔除增值税等价外税和营业税等

价内税的影响，分母与分子均不包含税负的影响。

3. 两种标准问题。关于如何解决“两种标准问题”，已

有学者提出了改进建议。张卫丽（2013）认为，整个资产交

换金额应该是更可靠一方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或者减去

补价。在资产交换中，付出成本总额大的一方为让步方，

另一方即付出总成本较小一方的公允价值更可靠。因此

当出现非等价交换时，即选择双方付出成本总额中的较

小者作为判别比例的分母，以此来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判别。笔者认为在剔除了相关税的影响后，两种标准

问题主要是由于补价的影响。而会计准则中所指的整个

资产交换金额，应该是更加公允的价值，笔者并不赞同张

卫丽对于资产公允价值的选择。实际上做出让步的一方，

资产的价值更加地公允。比如债务重组中的债权人与债

务人一样，本来一份债务的公允价值为W，但是因为债务

人还债能力出现了问题，于是债权人做出了让步，债务人

只需要付出该债务公允价值中的一部分就可以还清债

务。所以该债务的真实公允价值还是W。而做出让步的一

方，类似于债权人的地位，其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比另一

方的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

所以方案③为比较收取补交方的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与支付补交方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补价之和的大小，取

其中较大者为作为判断比率的分母。最终得出的比率与

25%进行比较，从而进行最终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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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900 000、——应付现金股利或利

润800 000；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300 000、——

任意盈余公积900 000，应付股利800 000。
2. 年终转账。分配利润后，需要将“本年利润”账户和

“利润分配”各明细账户结平，将其余额转入“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明细账户，以便得出资产负债表上所有

者权益一栏“未分配利润”数字。

二、资产负债表日之后进行利润分配

这种情况在上市公司中存在的比较多，规模较大、业

务较多，股东数量较大的公司中存在得也比较普遍，比如

最近刚刚出现的江苏南方轴承（002553）在 2014年 1月 3
日发布的关于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尚

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真正的利润分配是在2014
年度进行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规定，将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进行的利润分

配作为日后非调整事项进行处理，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

表日后非调整事项，不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

表，但应当在附注中单独披露。

对于宣告发放的股利或利润，准则当中明确指出当

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进行处理，但对于盈余

公积的计提并未做明确说明，林爱梅、姜浩在《资产负债

表日后提取盈余公积的会计核算》中曾说明：提取盈余公

积只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的一种转换，对财务报表信息没

有实质的影响，且会计准则隐含了没有将提取盈余公积

作为日后事项处理的意思。根据上述分析，资产负债表日

后进行利润分配可能有以下两种处理模式：

（一）资产负债表日前公司先行处理盈余公积的计提

这样的企业一般年后公布的利润分配方案中只包括

向股东分红的方案，而盈余公积的计提则在上年年底已

经计提完毕，具体处理如下：

例如，某公司 2013年实现净利润 3 000 000元，公司

董事会于 2014年 2月 15日提出利润分配方案，拟对 2013
年实现的净利润进行分配。2014年4月15日，该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审批了董事会提请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

1. 在2013年12月31日，公司按照10%的比例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金，所做会计分录如下：借：利润分配——计

提法定盈余公积300 000；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300 000。
2. 而对于任意盈余公积的计提是需要经过股东大会

审批通过，因此，如果公司需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则可

以先按照以往年度的比例暂估入账，假设该公司上年度

任意盈余公积的计提比例为20%，则对于任意盈余公积的

计提会计分录如下：借：利润分配——计提任意盈余公积

600 000；贷：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600 000。
同时，年末需将利润分配各明细账户转入“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的借方，而将净利润 3 000 000元转入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贷方，具体处理如下：借：利

润分配——未分配利润900 000；贷：利润分配——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300 000、——计提任意盈余公积600 000。借：

本年利润3 000 000；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 000 000。
经此处理，则2013年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2 100 000元。

3. 而在 2014年 4月 15日，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

进行了审批，决定按照 30%的比例计提任意盈余公积，向

普通股股东分红 800 000元。对于任意盈余公积的处理，

则需进行 2013年度相应的会计处理，并调整 2013年度报

表相应数字，处理如下：借：利润分配——计提任意盈余

公积300 000；贷：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300 000。同
时，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借方，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300 000；贷：利润分配——计提任意盈余

公积300 000。
4. 对于宣告的分红，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是作为资

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处理的。因此，对于这笔业务，

公司财务部门的账务处理是在 2014年度当中进行，不会

影响2013年度报表数据，只是在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以

便投资者在投资时进行相应的参考。因此，在2014年4月
15日，宣告股利时，作一笔会计分录，日期为 2014年 4月

15日，摘要为“宣告股利”。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

利或利润 800 000；贷：应付股利 800 000。因此，2013年的

未分配利润为1 800 000元。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根据利润分配方案一并处理

此种情况下，企业在 2013年底对于盈余公积不进行

处理，而在利润分配方案经过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一并

进行处理，背景依然选用上述信息。如果在资产负债表日

后一并处理，则具体情况如下：

1. 2013年 12月 31日，要将实现的净利润转入“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的贷方：借：本年利润 3 000 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 000 000。

2. 2014 年 4 月 15 日，摘要为“补提 2013 年盈余公

积”。借：利润分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300 000、——计

提任意盈余公积 900 000；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

积 300 000、——任意盈余公积 900 000。同时：转入“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的借方，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 1 200 000；贷：利润分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300 000、
——计提任意盈余公积900 000。

3. 对于股利的处理，则如同上种情况中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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